
日前， 由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法学院 （国际仲裁学

院） 与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处

联合主办的“海洋法·海事

法·海商法·海关法” 与涉外

法治专题研讨会召开。 会议

主题为“海洋法、 海事法、

海商法、 海关法交叉融合与

学科高质量建设”。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郑少

华教授表示， 在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 贸易强国、 航运强

国的背景下， “四海” 领域

需从相对独立走向深度融合

与交叉创新。 推动“四海”

联动是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

“五个中心” 建设的应然要

求， 并提出了联合开设交叉

课程、 共建培养基地、 推动

科研智库合作、 探索联合学

位等四个重点路径， 寄望研

讨会播下的“四海” 交叉融

合种子长成服务国家涉外法

治建设的参天大树。

（朱非 整理）

“海洋法·海事法·海商法·海关法”研讨会召开

“四海”领域需走向交叉创新

日前， 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

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主办的“法治的中国精神和中

国范式———中国自主的法学知

识体系建构暨民法典人格权编

实施中重大疑难问题研讨会”

在京召开。 与会专家表示， 人

格权编司法解释起草应积极回

应新技术、 新场景对人格权保

护提出的新问题、 新挑战。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

实施应遵循立法原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民法室主任石宏提出，

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是具有中

国特色、 原创性、 时代性的民

法制度突破， 也是我国建立中

国自主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标志

性成果和理论源泉。 人格权独

立成编原创了人格权益积极确

权和积极保护的理论范式， 构

建了事前预防、 事中规制、 事

后救济的全链条保护， 同时也

提供了数字时代、 风险时代的

中国治理方案。 他希望， 司法

机关在实施民法典人格权编过

程中严格遵循立法原意、 融汇

人格权编与相关编章的体系关

联、 对各利害关系当事方提供

平衡保护、 通过司法解释等工

作实现裁判统一。

人格权编司法解释

需回应AI时代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周加海认为， 人格权独立成编

作为我国民法典的重大制度创

新，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 实

践特色、 时代特色， 为构建中

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

重要的制度根基， 也为进一步

强化人格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

制度保障。 为切实实施民法

典，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开展人

格权编司法解释调研起草工

作。 司法解释起草严格遵循立

法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回应新技术、 新场景对人

格权保护提出的新问题、 新挑

战； 坚持问题导向， 广泛征集

意见建议， 聚焦司法实践重点

难点问题， 保障法律正确统一

实施； 妥善处理好司法解释前

瞻性和稳慎性， 平衡好科技进

步与人格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发展中需

加强人格权保护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

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法学

家》 主编王利明教授发表了专

题演讲。 他表示， 民法典人格

权编具有全球领先性， 需要在

实施中关照从大语言模型到智

能体、 具身智能的智能技术新

特点， 解决好大规模侵权、 物

理世界人身侵害、 多主体责任

分担及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等新

挑战。 面对这些实践中出现的

新问题， 王利明认为， 需要充

分发挥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

信息保护法已有原则和规则的

功用， 并在司法解释中针对智

能体、 具身智能等场景予以细

化； 应当秉持鼓励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与发展的精神， 监管上应分

级分类， 在鼓励人工智能发展的

同时加强人格权保护。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

民法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

最新成果 《中国民法典的理论创

新》。 新书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石佳友教授介绍了该书的内容

和意义。 他表示， 这本书遴选了

民法典编纂前后发表的一部分代

表性学术论文， 系统梳理和深入

阐释民法典所蕴含的理论突破与

制度创新， 以呈现出中国民法典

理论创新研究的完整脉络， 促进

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的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加快建构。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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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暨民法典人格权编实施中重大疑难问题研讨会举办

人格权编实施应关照智能技术新特点

“刑事侦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建设”会议综述

以刑诉法修改为契机推动侦查规范化

近日， 由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主办的第四届金

融法治前沿论坛暨“制定金

融法的核心命题与规则创

新” 学术研讨会举行。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

培新教授表示， 金融行业天

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金

融机构有着信息、 技术、 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 他提出，

“实体为本， 金融为用”， 当

前金融立法对弱势群体的保

护尚显不足， 《金融法》 的

起草有望补上不足， 充分发

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滋

养” 功能。 金融立法需考虑

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并要

加强行政监管及刑事责任衔

接， 可适当加重法律责任， 对

发现成本高、 负外部性大的金

融违法行为重罚， 以构建健康

的金融生态。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院长钱玉林教授表示， 金融法

律制度的完善对建设金融强国

至关重要， 探讨金融立法模式

的过程， 也是不断丰富、 完善

金融法学体系的过程， 对学科

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金融法学

是经济法学院的三大学科特色

之一， 学院打造了金融法研究

中心常态化开展科研教学活

动， 聚焦金融法前沿学术建

设、 金融法竞赛与卓越金融法

人才培养。

（朱非 整理）

日前， 由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刑事侦查制度专业委

员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

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刑事侦查制度专业委员会

2026 年度研讨会” 在南京举

行。 本次研讨会以“刑事侦查

工作规范化制度建设” 为主

题， 旨在探索法治中国建设背

景下刑事侦查规范化的意义和

重点， 推进刑事侦查制度高质

量发展。

推进侦查措施适用
的规范化研究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会长敬大力表示， 当前， 刑事

侦查工作正处于深化改革与创

新发展的关键时期， 规范化制

度建设亟待系统推进。 他提

出， 要紧扣刑事侦查工作规范

化建设的核心议题， 推进刑事

强制措施与侦查措施适用的规

范化研究； 完善侦查执法监督

管理体系的规范化研究。

此外， 需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侦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建设的

深化与创新， 一方面， 要把握

《刑事诉讼法》 第四次修改契

机， 提出科学可行的修法方

案； 另一方面， 要对标“十五

五” 规划谋划布局， 主动将侦

查规范化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数字侦查是刑事诉
讼法修改的重点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

民教授表示， 当下的侦查法治

化， 还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一

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数字

侦查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

点， 应推动数字侦查的法治

化。 二是涉外侦查的法治化。

涉外侦查具有特殊性， 体现在

证据收集、 审查和认定等多方

面， 需要在侦查规范化过程中

予以重点关注。 三是以法治化

促进高效侦查。 侦查规范化有

助于实现高质量办案和保证司

法公正， 要突破机械性的规范

化， 真正实现刑事办案质效提

升。 四是制度创新。 通过强化

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提前介

入与全程监督， 整合侦查与检

察的技术资源、 数据平台， 运

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科

技手段， 提升案件办理的精准

性和效率。

证据合法性要重视
精神层面人权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学

军教授表示， 收集证据和查明

事实是侦查工作的核心， 完善

证据制度对侦查规范化的制度

建设意义显著。 侦查需要运用

由证据到假设的溯因思维。 为

防止偏见的形成， 应全面客观

地收集证据， 推动人权保障和

风险防范。 查明的犯罪事实不

等同于客观事实， 为了使法律

事实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

侦查人员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 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办

理案件。 证据合法性不能固守

于传统物理层面的标准， 还要

重视精神层面的人权保障需

求。 数字时代的侦查规范化仍然

需要完善证据规则， 重视证明责

任和证明标准的理解和应用， 确

保收集、 固定和形成的证据达到

证据法律规范要求。

建议增设数字化监
管适用规则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

院张品泽教授表示， 综合运用大

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现代

信息技术， 对被采取取保候审措

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进行数

字化监管， 是解决非羁押性刑事

强制措施的有效手段， 符合现代

刑事司法理念。 针对取保候审监

管警力不足、 监管松散、 脱管漏

管风险应对能力有限、 跨区域监

管脱节等问题， 建议在《刑事诉

讼法》 增设数字化监管适用规

则、 信息安全、 告知以及权利救

济条款。

将比例原则与程序
法定原则融入取证实践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山西大学法学院李麒教

授提出， 电子数据取证兼具任意

性与强制性侦查双重属性， 针对

电子数据取证存在的问题， 应重

塑取证理念， 将比例原则与程序

法定原则融入取证实践； 对现有

规则进行合目的性限缩， 实现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规范衔接；

构建分层式全流程规范体系， 平

衡刑事侦查权行使与公民个人信

息权益保护。

（朱非 整理）

第四届金融法治前沿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

金融立法应补齐弱势群体保护


